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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南京恒康畜牧有限责任公司七里街宠物医院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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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恒康畜牧有限责任公司七里街宠物医院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年 10月 10日，南京恒康畜牧有限责任公司七里街宠物医院组织召开

了“南京恒康畜牧有限责任公司七里街宠物医院”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

验收组由南京恒康畜牧有限责任公司七里街宠物医院（建设单位）、江苏正康检

测技术有限公司（检测单位）、相关技术专家组成，验收组名单附后。

项目建设单位介绍了主体工程建设情况、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和验

收监测报告的主要内容与验收监测结论。

验收工作组现场勘察了项目环保设施建设与运行情况，查阅了相关的建设与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材料。经讨论，形成如下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南京恒康畜牧有限责任公司七里街宠物医院租赁南京市秦淮区龙蟠南路 37

号和 41号现有商铺建设宠物医院，建筑面积为 421.18m2，主要从事动物疾病预

防、诊疗及配套宠物用品销售、寄养、美容等经营活动。南京恒康畜牧有限责任

公司七里街宠物医院于 2021年 11月初建成并投入运营，项目年接待宠物 1000

例（主要包括疾病预防、诊疗、寄养和美容），不含动物颅腔、胸腔或腹腔手术。

为满足市场服务需求，在现有经营场所投资 20万元，新购置麻醉机、无影

灯等设备，对现有手术室进行功能升级，增加动物颅腔、胸腔或腹腔手术等服务

功能，升级后具有年开展动物颅腔、胸腔或腹腔手术 1000例的服务能力。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本项目于 2022年 2月由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完成环评，于 2022年 2

月 17日由南京市生态环境局以宁环（秦）建[2022]4号文件通过环评审批。

本项目于 2022年 2月项目开工建设，于 2022年 4月竣工。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 20万元，环保投资为 2万元，环保投资占建设投资的 10%。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环评及批复中宠物医院所有建设内容。

二、工程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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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现场调查和与建设单位核实后，本项目实际建设与环评及批复一致，不

存在变动情况。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少量医疗废水和美容废水，废水排放强度小，

水质较为简单。本项目医疗废水和美容废水经小型医疗废水处理设施消毒处理后

与生活污水一并依托租赁商业用房总污水排口接管进入市政污水管网，由江心洲

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

级 A标准后排入长江。

（二）废气

本项目废水处理设施规模较小，产生异味气体较少，且建设单位将污水处理

设施置于室内且空间封闭，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较小；对于宠物散发的异味，

主要来自宠物寄养、诊疗过程中排泄的粪便，其产生量较小，建设单位严加管理，

及时将粪便收集并密闭暂存，同时采用新风处理系统对室内空气进行换气（排风

口位于门店靠龙蟠南路一侧），加强房间通风，定期使用消毒液消毒，最大限度

减少项目产生的大气环境影响。

（三）噪声

本项目主要噪声源为空调外机、风机、诊疗设备以及宠物叫声，通过选用低

噪声设备、隔声减振、合理布局等降噪措施减少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在一楼南侧设置 1座 2m2的危废库，用来暂存医疗废物，定期委托南

京汇和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统一收集处理，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定期统一清

运。危废暂存处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修改

单和《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苏环

办〔2019〕327号）的有关规定进行规范化建设。

五、环境保护设施调试结果

江苏正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2年 4月 21～22日对本项目污染源排放现

状和各类环保治理设施进行了现场的监测和检查。验收监测期间，项目运营正常，

日平均接诊量为 2例，各项环保治理设施均正常运行，满足竣工验收监测工况条

件的要求，验收监测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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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监测结果：本项目验收监测期间，污水总排口（W1）的 COD、SS、氨

氮、总磷的最大值分别为 17mg/L、9mg/L、0.095mg/L、0.13mg/L，粪大肠菌群

监测结果均＜200MPN/L，废水中各因子均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l8466-2005)表 2预处理标准相应浓度限值要求。

废气监测结果：本项目验收监测期间，门店门口（Q1）无组织排放的氨的

浓度范围为 0.05~0.07mg/m3、硫化氢的浓度范围为 0.003~0.006mg/m3、臭气浓度

＜10，各因子浓度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 1中二

级标准。

噪声监测结果：项目营运期间各噪声源运行正常，验收监测期间，东、南、

北厂界昼间噪声监测值范围 52dB(A)～57dB(A)，夜间噪声监测值范围 43dB(A)～

47dB(A)，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2类标准要求，

西厂界昼间噪声监测值范围 64dB(A)～66dB(A)，夜间噪声监测值范围 52dB(A)～

54dB(A)，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4类标准要求。

固废：本项目在一楼南侧设置 1座 2m2的危废库，用来暂存医疗废物，定期

委托南京汇和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统一收集处理，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定期

统一清运。危废暂存处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及修改单和《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

（苏环办〔2019〕327号）的有关规定进行规范化建设。符合环评批复的要求。

六、验收结论和后续要求

验收结论：

通过对“南京恒康畜牧有限责任公司七里街宠物医院”建设项目的实地勘察，

建设项目的主体工程已建成并稳定运营，其建设内容与环评文件一致。根据《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所规定的竣工验收项目环境保护设施不合格

的情形逐一对照，本项目不存在该办法第八条中所述的九种情形；验收组同意该

项目通过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后续要求：

（1）加强环保处理措施的运行维护和管理。

验收组名单见签到表

南京恒康畜牧有限责任公司七里街宠物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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